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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归口、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凉山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凉山州农业科学研究院、四川省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布拖县农业农村局、西昌学院、喜德县农业农村局、会东县农业农村局、宁南县农业农村

局、盐源县农业农村局、普格县农业农村局、金阳县农业农村局、美姑县农业农村局、冕宁县农业农村

局、德阳市农业农村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吉色曲伍、李英林、孙艳、陈斌、陈弟诗、邵靓、李呷比、郝桂英、严光文、

八千张加、李维、周可磊、陈鲁喜、拉马甲甲、岳学全、呷哈子尔、邹国惠、董文芬、吉巴阿拉、俄木

子古、邓旭、惹及拉呷、唐旭、王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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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黑绵羊健康养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凉山黑绵羊健康养殖的羊场建设及设施、引种、繁育、饲养、疫病防控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凉山黑绵羊的健康养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646 动物布鲁氏菌病诊断技术     

GB∕T 18935  口蹄疫诊断技术 

GB∕T 19526  羊寄生虫病防治技术规范 

GB∕T 2524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GB∕T 27982  小反刍兽疫诊断技术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DB51/T 933  肉用山羊舍饲养殖场建设 

DB51∕T 3014  家畜螨病诊断与防控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健康养殖  healthy farming 

通过控制养殖环境，并根据凉山黑绵羊的品种特性，给予优质的环境和营养，以保证凉山黑绵羊优

质高产、产品安全的养殖技术。 

3.2  

二半山  two half mountain 

海拔高度在800米～1500米之间的山区。 

3.3  

妊娠前期  first trimester of pregnancy 

从受精结束到妊娠的第90天，即妊娠的前3个月。 

3.4  

妊娠后期  Late pregnancy 

妊娠期的最后2个月。 

3.5  

养殖废弃物  livestock waste 

http://www.baidu.com/link?url=KWZgpOH0ewWS8-ekXbB6_jI2vRU_qFKVWR13FU1cO6NZ1FoIo1rifMDOZsLUhngBq6JUicBKipCyIZHt1Xjhn_
http://www.baidu.com/link?url=DNECfi0YTjw9OjrUHhsdvhB15gR58lC-_FEfz1ZYqyKDzlYKxO5Ucx9j34KmfttCGM-BseG2qyyvrBooGZ10o_
http://www.baidu.com/link?url=KKzxlC6H12cz-Xoteuy8S-GSij8zdxtxKi5xw7yYamUXxuPrlmuv41gTFVF7ITEV3qJBLDd9N_wjP5bIfNdPOK
http://www.baidu.com/link?url=za8E3D3ak50OTt9DXewk5oF4M66wZZL7WIpVQIx5Ae4nXBnRB-g_dlFDugIyHW_z3K1Lv3D6Il2F79-kasTNj_
http://www.baidu.com/link?url=3EyODBPJI5qnoSKbTtiCn_q6ParsooVpzmEk6J6YR1Y5HQrEIaamfnQOBufRAsJSnPuFNCjA-uv3-obKQIwc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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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排泄物、污水、病死畜禽及其组织、废弃垫料、废弃饲料以及过期兽药、疫

苗，使用后的药瓶和注射器及包装、检测用废弃物等。 

4 羊场建设及设施 

4.1 选址 

4.1.1 应充分调查了解场所选址及周边环境，综合考虑选址及周边天然屏障、人工屏障、行政区划、环

境条件、动物分布以及动物疫病发生、流行状况等因素。 

4.1.2 应选择背风向阳、地势高燥、水电供应可靠和天然防疫条件较好的地点建场，严禁在低洼积水地

带、冬季风口处和地质灾害频发的地方建场。 

4.1.3 场址不得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明令禁止区域。 

4.1.4 场址建设用地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当地土地利用发展规划。 

4.1.5 其他要求参照 DB51/T 933-2018 规定执行。 

4.2 羊舍建筑 

4.2.1 羊场内部应包含生活管理区、生产区、生产辅助区、粪污处理区。生活管理区设在场区常年主导

风向的上风向及地势较高处，管理区与生产区严格分开，设置绿化隔离带或修建防疫隔离墙。生产区建

在生活管理区的下风向位置。生产辅助区与生产区分离，位于生产区的上风向或侧风向。 

4.2.2 生产区应相对独立，且应包括羊舍、运动场等，运动场面积为羊圈面积的2.0倍～4.0倍，平均每

只羊运动场≥2.0平方米。 

4.2.3 羊场内母羊舍、公羊舍、羔羊舍、育成羊舍、育肥羊舍应布局合理。 

4.2.4 羊舍根据具体情况可选择开放式或半开放式羊舍，满足防寒、防暑、通风和采光要求。 

4.2.5 羊场应建设安全填埋井或化尸池。羊场四周边界应建设围墙、防疫隔离带设施。羊场大门口和生

产区门口设车辆消毒池。生产区入口处应设置人员更衣室和消毒通道。羊场内应配备专用药浴设施。 

4.2.6 场内污道和净道分开，实行雨污分离。 

4.2.7 其他要求参照 DB51/T 933-2018 规定执行。 

5 引种 

5.1 应从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羊场引种。 

5.2 新购入的种羊，需隔离饲养不少于30 天，确认健康后，方可转入生产群。 

6 繁育 

6.1 种羊选育 

选择羔羊断奶后发育正常的3月龄～5月龄羊只。按照附录A选择公羊达到一级以上（用于人工授精

的公羊最好达到特级标准)，母羊达到二级以上标准的个体作为后备种羊。 

6.2 种羊初配与使用年限 

公羊初配年龄为12月龄，母羊为8月龄，体重要达到成年羊的70%以上。种羊使用年限不超过6年。 

6.3 配种管理 

6.3.1 不得偷配、漏配、近亲交配。 

6.3.2 公羊配种或采精频率应控制在1次～3次/天。 

7 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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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投入品 

7.1.1 饮水 

水源稳定且充足，水质符合NY 5027-2008的要求。每2天～3天清洗消毒饮水设备1次。 

7.1.2 饲草饲料 

7.1.2.1 二半山及以上（高山）区域养殖户可配套种植光叶紫花苕、白三叶、多年生黑麦草、圆根萝卜

等，干旱河谷（坝区）地区养殖户可配套种植紫花苜蓿、多年生黑麦草、豌豆等。 

7.1.2.2 合理利用草场，推行划区轮牧制度。 

7.1.2.3 根据当地饲草资源、营养成分，科学配制青、粗、精料搭配的全混合日粮。 

7.1.2.4 饲草料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分类贮藏，防止鼠害和虫害。 

7.1.2.5 饲草料要清洁、新鲜，适口性好，无腐烂变质、发霉、结块、虫蛀、农药污染、冰冻及异味、

异嗅、异物等。 

7.1.2.6 饲料运输工具应保持干净卫生，每次使用后应对运输工具和装卸场地进行清洗消毒。 

7.2 饲养管理 

7.2.1 种公羊的饲养管理 

7.2.1.1 种公羊应单独饲养，全年补饲，并保持适度的放牧时间。 

7.2.1.2 种公羊应在配种前补喂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饲料，并补饲1个～2个鸡蛋，在配种期

间不能配种过度，配种频率应控制在2次～3次/天。 

7.2.2 繁殖母羊的饲养管理 

7.2.2.1 配种前 应在配种前一个月进行短期补饲。 

7.2.2.2 妊娠期 妊娠前3个月，应保持一定膘情。妊娠前期，白天以放牧为主，夜晚适当补饲干草和精

料，每天给予100克～200克精料。妊娠后期，每天给予250克～500克精料，并补饲一定量豆类、胡萝卜

和矿物质食盐等。临产期，应避免惊扰羊群。分娩前1周，停止放牧。 

7.2.2.3 哺乳期 应提供优质青干草和精料，每天补喂多汁料2000克、精料250克以上，到羔羊能完全采

食草料后逐渐降低饲养水平。产后1天～5天内适当减少精料和青绿饲料的饲喂量。 

7.2.3 羔羊的饲养管理 

7.2.3.1 哺乳期羔羊应在1小时～2小时内吃到足够初乳。羔羊出生后及时清除口鼻粘液，断脐后进行消

毒。 

7.2.3.2 缺奶羔羊应用奶粉或代乳品进行人工饲喂，每次饲喂完羔羊后，须用清洁毛巾擦干净羔羊嘴周

残留物，饲喂工具要及时清洗干净并保持清洁。 

7.2.3.3 早期羔羊出生后5 天～7 天，母羊可在附近草地放牧，羔羊中午喂奶。15日龄后，羔羊可跟随

母羊放牧且每天补饲精料50克左右。30日龄后，羔羊每天补饲精料100克左右。50日龄后，羔羊日粮以

青粗饲料为主，精料为辅。要保证羔羊自由饮水，到60日龄时断奶，使用代乳品的羔羊可在30日龄～35

日龄进行早期断奶。 

7.2.4 育成羊的饲养管理 

夏秋季以放牧为主，冬春季储备足够草料，供羊只安全越冬，每天补饲精料200克左右。 

7.2.5 饲养密度 

羊群饲养密度建议：种公羊1.5平方米/只～1.8平方米/只，成年母羊1.2平方米/只～1.5平方米/

只，育成羊0.8平方米/只～1平方米/只。 

7.2.6 羊舍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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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舍温度范围应控制在5℃～30℃，以10℃～20℃为宜。夏季羊舍温度不宜超过30℃。冬季产羔羊

舍，温度最低应保持在10℃以上。 

7.2.7 定期喂养 

定期饲喂食盐或羊专用舔砖。 

7.3 放牧管理 

应以群为单位来放养，以40只左右为宜。同时，还应做好防雷、防风、防雨及防寒工作。 

8 疫病防控 

8.1 免疫 

8.1.1 按照推荐性羊只免疫程序进行免疫，具体见附录B。 

8.1.2 免疫注射应“一羊一针头”，防止交叉感染。 

8.1.3 怀孕后期母羊应暂时停止免疫注射，以免造成流产。 

8.1.4 对2月龄以内的羔羊，除紧急免疫外，不免疫注射。 

8.1.5 免疫后7天内不要对羊只进行抗菌性、抗病毒性药物注射，防止免疫失效。 

8.2 监测 

8.2.1 免疫监测 

对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强制免疫病种进行免疫抗体检测，检测方法依据为 GB/T 18935-2018、GB/T 

27982-2011。实施免疫的病种免疫抗体合格率应常年保持在70%以上，如果免疫不合格或免疫失败的，

应及时进行补免或强化免疫。 

8.2.2 病原监测 

对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强制免疫病种进行病原学检测，检测方法依据为 GB/T 18935-2018 、GB/T 

27982-2011。及时科学处置病原学监测阳性个体。 

8.2.3 净化监测 

对布鲁氏菌病进行抽样检测，检测方法依据为 GB/T 18646-2018。经确诊阳性，报主管部门按照要

求进行处置。 

8.2.4 应急监测 

发生疑似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情时，立即进行病原学和免疫抗体监测，检测方法依据

GB/T 18935-2018、GB/T 27982-2011，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处置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情。 

8.3 诊断与治疗 

每日观察羊群健康状况，发现病羊或可疑病羊应及时隔离观察、诊断、治疗。当羊群出现传染性疫

病时，需将病羊隔离，单独饲养，科学用药，避免疫病扩散。被隔离的病羊治愈后才能混群饲养。 

8.4 寄生虫病防控 

按 GB/T 19526-2004 和 DB51/T 3014-2023的规定执行。 

8.5 兽药使用 

8.5.1 兽药使用应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并根据羊只或羊群确诊的疫病选择兽药。 

8.5.2 严格执行休药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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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消毒与卫生 

9.1 基本要求 

根据不同消毒对象选用不同类型消毒剂，常用消毒剂类别及其使用方法见附录C。使用氢氧化钠或

生石灰消毒时要戴上护目镜。消毒剂应现配现用，并在规定时间内使用。消毒剂应轮换使用。已消毒和

未消毒的物品应严格实施分区管理。区域或空间消毒时，应按照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顺序进行。应采

取先清洗再消毒程序。对病原污染风险高的区域或部位，可采取消毒、清洗、再消毒的程序。 

9.2 消毒 

9.2.1 日常消毒 

9.2.1.1 环境消毒 

    羊场周围及污水池、粪收集池等设施每月应消毒1次。消毒池每半个月应更换消毒液1次。羊舍内每

半个月消毒1次。 

9.2.1.2 人员消毒 

工作人员用肥皂洗净双手后，用消毒液浸泡，再用清水冲洗。工作服、鞋、帽应定期清洗，清洗晒

干后熏蒸消毒20分钟，工作服不应穿出生产区。 

9.2.1.3 圈舍消毒 

带羊圈舍消毒应每月消毒6次～10次，发生疫情时，应每天消毒1次，不用碱类消毒药进行带羊消毒

。羊只出栏后，对圈舍进行彻底清洗、干燥后进行消毒，同时应保证圈舍的密封性。 

9.2.1.4 用具及运输工具消毒 

采用紫外线照射或消毒药喷洒消毒。 

9.2.2 紧急消毒 

发生疫情后，对圈舍内外消毒后再进行清理和清洗，将羊舍内的污物、粪便、垫料、剩料等各种污

物清理干净，实施无害化处理。 

9.3 卫生 

每天打扫圈舍，及时清理粪尿、污水、垃圾，保持舍内环境及用具的清洁、干燥。 

10 检验检疫 

羊只上市前，应报检，检疫合格方可出栏。 

11 养殖废弃物处理 

11.1 病死羊及其组织处理 

采用深埋、焚烧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11.2 粪污处理 

收集固体粪便堆积发酵30天左右，还田利用，应符合GB/T 25246的规定。液态粪便宜采用氧化塘贮

存后进行农田利用，或采用固液分离、厌氧发酵、好氧或其他生物处理等单一或组合技术进行无害化处

理。其他要求按 GB/T 36195-2018 执行。 



DB51/T 3274—2025 

6 

11.3 其他废弃物处理 

废弃垫料、废弃饲料、过期兽药、失效疫苗、疫苗空瓶、兽医器械等废弃物应做到无害化处理。 

12 档案记录 

建立养殖档案，按农业农村部《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执行。 

13 人员管理 

13.1 饲养人员应身体健康，无人兽共患病，每年应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发现患有人兽共患病应调离岗

位，及时治疗。 

13.2 参与免疫接种、消毒、采样、治疗的人员，应接受过专业的培训或指导。 

13.3 场内兽医和配种人员不应对外出诊和开展动物配种，非本场的动物食品不得带入饲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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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凉山黑绵羊评定标准 

 

     表 A.1～表 A.2 分别给出了凉山黑绵羊的体型外貌评分标准和体型外貌等级评定标准。 

 

表 A.1 体型外貌评分表 

单位：分 

项目 鉴定要求 

评分 

公羊 母羊 

整体结构 
凉山黑绵羊外貌特征明显，体质结实，结构匀称，体格中等，背腰平直，

体型呈圆桶状。 
30 30 

被毛 全身被毛纯黑色，被毛长，光泽好。 10 10 

头部 
头型短宽，额宽平，鼻梁隆起，耳中等大小。公羊角呈螺旋型、粗壮；

母羊呈镰刀状、短小。 
15 15 

体躯 

颈粗细适当、无皱纹和肉垂；体格中等以上，前后躯均衡，体躯呈圆桶

状；胸深广，背腰平直，臀部稍丰满，尻部略斜，腹适中、不下垂，肌

肉发育好。 

20 20 

生殖器官和乳房 
母羊乳房发育良好，乳头大小均匀；公羊睾丸大小适中，有弹性，发育

良好，左右对称。 
15 15 

肢蹄 四肢粗壮、较高，强健有力，蹄坚实，姿势端正。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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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体型外貌等级评定表        

单位：分 

等级 公羊 母羊 

特级 ≥95 ≥95 

一级 ≥90 ≥85 

二级 ≥80 ≥75 

三级 ≥75 ≥65 

 

  



DB51/T 3274—2025 

9 

附 录 B 

（资料性） 

推荐免疫程序 

 

表B.1 给出了凉山黑绵羊的免疫程序。 

表 B.1 凉山黑绵羊推荐免疫程序 

首免日龄 疫苗名称 用法及剂量 免疫间隔 

2.5月龄 口蹄疫疫苗 肌肉注射/0.5mL 6个月 

50～60日龄 传染性胸膜肺炎灭活疫苗 颈部皮下注射/2mL 18个月 

30～40日龄 小反刍兽疫疫苗 颈部皮下注射/1mL 6个月 

35日龄 
羊三联四防疫苗 

（羔羊痢疾、羊猝狙、羊肠毒血症及羊快疫的疫苗） 
皮下或肌肉注射/1mL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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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 

推荐消毒剂类别及其使用方法 

 

表C.1 给出了常用消毒剂类别及其使用方法。 

表 C.1 常用消毒剂类别及其使用方法 

消毒剂类型 消毒剂名称 常用浓度 适用范围 

酚类 复合酚 1∶100～1∶300 羊舍、器具消毒，带羊消毒 

醛类 戊二醛溶液 1%～2% 不耐热器械浸泡空栏消毒，运载工具消毒 

醇类 乙醇（酒精） 75% 皮肤、小件器械消毒 

碘制剂 聚维酮碘溶液 2%～5% 皮肤、黏膜、创面消毒，喷雾消毒 

氯制剂 

含氯石灰（漂白粉） 2% 羊舍、车间、地面喷雾消毒，饮水消毒 

次氯酸钠 2%～4% 羊舍、器具、器械喷雾消毒 

二氯异氰脲酸钠 0.05%～2.00% 羊舍、车间、地面、运输工具喷洒消毒，工具、器械浸泡消毒 

氧化剂类 

过硫酸氢钾 0.1%～0.5% 羊舍环境、饮水、设备和器具 

二氧化氯 1mg/kg～500mg/kg 物品表面喷洒消毒，器具浸泡消毒，污水消毒，饮水消毒 

过氧乙酸溶液 0.1%～0.5% 
工具的喷洒、浸泡消毒，运载工具、车间、器械、环境喷洒消毒，

熏蒸消毒 

碱类 

氢氧化钠（烧碱） 1%～5% 
羊舍、运载工具、地面的喷洒消毒，耐碱器械、工具、消毒池等

浸泡消毒 

氧化钙（生石灰） 
2cm～5cm（厚）或 20%

新配石灰乳液 
道路、地面等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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